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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過程：(含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研究工具等) 

本研究以當代宗族復振活動為主軸，討論粵東村落宗族組織在中國改革開放

前後的社會適應及其運作模式。研究對象為廣東省梅縣的南口潘氏宗族，該村落

的社會特色為廣泛的海外關係與單性宗族組織。研究材料為筆者於 2006 年 7 月

至 9 月及 2008 年 7 月至 9 月在廣東梅縣僑鄉村的田野調查及隨機訪談，同時蒐

集了村落中的老族譜與改革開放後重修的族譜，作為文本的分析與比較。 

過去學者探討宗族時，比較著眼於大的組織框架，筆者則希望藉由身為族人

的角色，細部地透視與描寫宗族內部組織的運作。透過「我」與潘氏族人間的互

動，將自身放入文化脈絡中，使研究者既為觀察者，亦是被觀察者。 

研究方法採用人類學的參與觀察及訪談，並輔以歷史學方法收集地方文獻史

料及族譜。筆者考察的重點在於了解潘氏宗族透過修建祠堂、祖墳和重修族譜的

方式，展現 80 年代之後宗族活動的復甦，筆者並且參觀了僑鄉村內各大小圍龍

屋及祖公廳，蒐集到鄰近村落及其他姓氏近年重修的族譜，同時也得到地方上的

知識份子對宗族活動的描述和紀錄性文章，希望能夠透過宗族活動及其修譜之探

討，可以較清楚了解當地的人口來源、土地開發、社會發展以及該宗族的內部結

構及運作模式。 

六、主要研究發現 

    廣東省梅縣的南口潘氏宗族的子孫，自「寺前大老祖屋」分支之後，大多仍

在祖屋附近居住，形成聚落。這些族裔們於 2003 年開始編修族譜，他們如何將

對於親族關係的定義及想像，反映投射在族譜重製的過程？筆者試圖以身為海外

第二代族人，卻在宗族世系表上被排除的女性身份，探討在傳統漢人父系社會制

度下，族譜世系表上沒有位置的女性，如何在心理層次與社會變遷的互動間理解

當代宗族組織。明清時期以來，原本就特別發達的華南地區宗族組織，與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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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代後重新復振的當代宗族組織又有何差異？經由實際田野調查探訪，發現族人

對於蓋新屋以及宗祧的繼嗣群特別關注，因此筆者擬從族人修建祖屋與新屋的意

涵，以及二版族譜的建構過程，瞭解當代中國宗族結構如何回應國家政治政策的

變異。 

華南地區的宗族一向特別發達，宗族團體佔有特別重要的社會勢力。在以潘

姓為主的南口僑鄉村，宗族制度長久以來發揮整合村落社會的功用。明清時期，

在國家勢力無法直接管轄到基層民間社會時，由宗族裡的長輩組成叔公頭組織，

來管理眾人。毛澤東時代，叔公頭被歸屬於劣紳階級，無法避免被批鬥。在當時

的政治氛圍裡，「貧窮」反而造就階級流動的可能性。被顛覆的不只是階級位置，

宗族組織結構也因階級批鬥而瓦解，消逝的族產再也無法支持祖先崇拜儀式，爾

後的宗族活動資金則依靠海外僑裔捐助。大批旅居海外的華人與留在原鄉的族

人，透過修葺祠堂、重編族譜以及對教育、村內建設出錢出力的方式重新展現宗

族的凝聚力。在中國社會和體制轉型並進的現在，村落中的宗族組織也因應社會

的變動，隨之影響了家族結構及其型式，這些改變亦展現在新修的族譜編寫方式。 

    對於聚族而居的梅州客家人而言，居住的「屋」具體表現了抽象概念的宗族

及其家族分支。因此在這座屋裡有份與否，可以確認何人有權利使用祖公廳、何

人必須義務幫忙喪葬之事。近年經濟發展之後，居住祖屋內的人數已經大不如

前，因為一胎化政策的關係，人丁漸漸減少，年輕一輩的族人也因工作往外發展，

有辦法的人就另造新屋，所以「大老祖屋」與各座祖屋都逐漸成為空殼。雖然如

此，祖屋的存在仍是具有象徵意義的，特別是展現在祭祀的順序。 

    中國漢人社會文化強調血統，華南地區尤其是利用「祠堂」與「編纂族譜」

來維繫著宗族。建造一間宗祠意味著一個宗族的形成，隸屬於一個有宗祠的宗族

不僅意味著合法的社會地位，同時也是擁有土地所有權的能力。而族譜存在的意

義就是用來確認宗族成員的資格，聯繫家族成員、決定誰能夠來拜祖先、確立彼

此關係，並且提供了與其他同姓宗親發生關係的依據。因此，誰能被書寫在這個

族譜上，誰被確認為祖先，便是一件極其重要之事(Faure 1992)。至於女人又該

怎麼被書寫在族譜上，更是扣連著傳統漢人家庭制度的原則。南口潘氏族人所關

心的問題，在於「財、丁」的興旺。祈求千子萬孫是族人共同的期望，因此在修

訂族譜時，便以展現「人丁興旺」為首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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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口潘氏宗族重製族譜主要是為了確認子孫行使祖公廳的權利與義務，以及

確認房子/圍龍屋的居住權。一般的族譜都會將顯赫的祖先書寫入譜，而潘氏則

更進一步的透過重製族譜之機會，將被民間流傳故事視為奸臣的遙遠祖先平反。

人丁興旺的南口潘氏在修譜過程中，便吸引大埔縣的潘氏宗族前來依附。大埔潘

氏與南口潘氏既不具實質的血緣關係，地緣關係又相隔甚遠，所以便透過「聯宗」

的方式達成血緣與地緣組織間的連結，也讓潘氏宗族藉此達到敬宗收族的目的。

透過文字記載的血緣系譜關係，族譜也將親緣紐帶發揮最大作用，讓族人利用同

宗關係在行事上發揮最大的作用。 

當代人透過修編族譜，重新確立了宗族成員的系譜關係，同時也確認了世代

間的輩分次序。新修的族譜也把女性子孫書寫入譜，但原則上女兒的名字不會呈

現在世系表上，因為女兒是被期待嫁出去的。然而，因為國家生育政策對於子女

數的限制，為了解決傳承的世系問題，女兒將會「條件式」入世系表，表面上的

男女平等背後仍隱藏著傳統的父權思想，女性依舊是「依附」在男性之下，所以

潘氏的女兒在族譜中並非直接被視為族人，而是得看其「婚姻狀況」來決定。招

來的女婿已改姓潘者，就以「女婿的名」上譜，未改姓則以「女兒的名」上譜，

並登記為配誰為夫，他們所生的子女則視其「改姓與否」來決定入不入譜。 

修族譜者，通常是宗族內的菁英，所佔人數比例很小，但是掌握修譜的內容

及範疇的權力最大。而被寫入族譜、佔有廣大人數比例的其他族人，因為知識水

平的差異，反倒是被記載的最少，往往只是族譜上的一個名字而已。族譜被大部

分的族人視為僅是一個形式而已，對於生長在這塊土地上的人來說，記載的真實

性與否並不會影響其實際的生活。祖先崇拜的意識依靠的是上一代口傳與行動實

踐，如果沒有具體的行動及文字的記載，這些活動都會漸漸消失。當掛紙(掃墓)

與其他祭祖活動不被強調、不再實際運作的時候，便會在族人的記憶中逐漸地遺

忘，因此透過族譜上的文字記載將使得族裔有所依據。 

    雖然重修族譜的書寫原則仍以父系世系群為優先，但是一胎化政策使得男女

都將成為傳後人，為了解決族譜上世系延續的問題，女性已開始被記載入譜，儘

管仍是條件式入世系表，卻是幾百年來族譜書寫上的突破。其他的宗族活動，如

祭祖、掃墓已不再排除女性參與，甚至是祖先墓碑上的子孫名字，也開始將女兒

的名字列入，這些改變都是中國當代宗族活動重要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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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論及建議事項 

    本研究透過南口潘氏宗族的蛻變與重建的觀察，歸納出現代宗族復甦的特

色。筆者認為復振的宗族活動盛行於廣東、福建等過去宗族組織就特別發達的地

區。這些地方的居民對於祖先崇拜等傳統儀禮特別重視。因為地理環境與歷史變

遷的關係，華南地區擁有廣大的海外華裔成員，形成家家都有南洋客的僑鄉村

落，這些海外成員對於修復原鄉的祠堂、祖墳與族譜出錢不遺餘力，他們在中國

對世界開啟商業大門之後，也將首先獲得故鄉族人的支持，進而發展在內地的事

業。透過當代重新編修的族譜，原本被社會主義視為所謂的「封建思想」，如彰

顯祖先的功績、歷代科舉有功名的人，以及對當代歷史的政治活動特別有貢獻

者，又重新被喚起記憶與崇拜。此外，最為筆者所關心的就是女性族人對於宗族

復甦的貢獻。雖然在宗族社會中，女性地位相對卑下，大部分的女性對於修譜之

事也毫不關心，然而女性卻透過準備祭祀的過程記憶了祖先。現今海外女性族人

捐資修譜、修祠堂時有所見，也有女性族人的夫婿為了紀念妻子而捐獻資金給鄉

里蓋學校、修橋的事例。雖然族譜的書寫原則仍以父系世系群為優先，但是女性

已開始被記載入譜，儘管仍是有條件式的入譜，卻是幾百年來族譜書寫上的突

破。其他的宗族活動，如祭祖、掛紙(掃墓)已不再排除女性參與，甚至是祖先墓

碑上的子孫名字，也開始將女兒的名字列入。這些改變都是中國當代宗族活動重

要的特色，但是因為改革開放迄今的時間不夠長，當代宗族的發展還有待觀察，

未來還有很多可以探討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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